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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提出。

本文件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归口。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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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矿山用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下矿山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运输和存储要求，描述了相应的

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地下矿山使用的锂离子动力电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031－202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地下矿山用锂离子动力电池 lithium-ion traction batteries applied in underground mines

为地下矿山用设备提供动力的锂离子蓄电池（以下简称“电池”），电池单体额定容量大于 10 Ah。
电池单体 battery cell

将化学能与电能进行相互转换的基本单元装置。

注：通常包括正极、负极、隔膜、电解质、外壳、端子和泄压结构，并被设计成可充电。

[来源：GB 38031—2025，3.1，有修改]

电池模块 battery module

将不少于 5 个电池单体串联组成的组合体。

[来源：GB 38031—2025，3.2，有修改]

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由制造商申明的电池单体、电池模块的容量值。

注：额定容量通常用安时（Ah）表示。

[来源：GB 38031—2025，3.8，有修改]

实际容量 practical capacity

以制造商规定的条件，可从完全充电的电池单体、电池模块中释放的容量值。

[来源：GB 38031—2025，3.9，有修改]

荷电状态 state-of-charge

当前电池单体、电池模块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放电条件可释放的容量占实际容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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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 38031—2025，3.10，有修改]

外壳破裂 housing crack

破裂

由于内部或外部因素引起电池单体或电池模块外壳的机械损伤，导致内部物质暴露或溢出的现象。

[来源：GB 38031—2025，3.13，有修改]

泄漏 leakage

有可见物质从电池单体、电池模块中漏出至外部的现象。

[来源：GB 38031—2025，3.14，有修改]

起火 fire

电池单体、电池模块任何部位发生持续燃烧（火焰持续时间大于１ｓ）。

注：在不拆卸试验对象的情况下通过目视判断。火花及拉弧不属于燃烧。

[来源：GB 38031—2025，3.12，有修改]

爆炸 explosion

突然释放足以产生压力波或者喷射物的能量。

注：压力波或者喷射物可能会对周边区域造成结构或物理破坏。

[来源：GB 38031—2025，3.11]

热失控 thermal runaway

电池单体放热连锁反应引起自身温度不可控上升的现象。

[来源：GB 38031—2025，3.16]

热扩散 thermal propagation

电池模块内由一个电池单体热失控引发的其余电池单体接连发生热失控的现象。

[来源：GB 38031—2025，3.17，有修改]

充电终止电压 end-of-charge voltage

电池单体、电池模块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条件充电时允许达到的最高电压。

[来源：GB 38031—2025，定义3.18，有修改]

放电终止电压 end-of-discharge voltage

电池单体、电池模块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条件放电时允许达到的最低电压。

[来源：GB 38031—2025，定义3.19，有修改]

4 符号和缩略语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I1：1 h 率放电电流（A），其数值等于额定容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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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3 h 率放电电流（A），其数值等于额定容量值的 1/3。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FS：满量程（full scale）；

——SOC：荷电状态（state-of-charge）。

5 技术要求

基本要求

5.1.1 电池应采用磷酸铁锂作为正极材料。

5.1.2 电池应标志清晰，具有能够追溯产品规格、型号和制造商信息的唯一编码。

5.1.3 电池外观应清洁，无机械损伤，标志清晰，有清晰的正负极标记。

5.1.4 电池的结构、外形尺寸和质量应符合制造商技术条件。

电池单体技术要求

5.2.1 电气性能

5.2.1.1 实际容量

电池单体按照 6.2.2 进行预处理，实际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并且不应超过额定容量的 110％。

所有电池单体的实际容量的极差应不大于平均值的 3％。

注：极差是样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

5.2.1.2 循环寿命

电池单体按照 6.4.1 进行循环寿命试验，试验中电池电压、温度等状态应符合制造商技术条件，每

次释每次释放的容量不应低于实际容量的 93％。

5.2.2 安全性能

5.2.2.1 过放电

电池单体（包括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按照 6.4.2.1 进行过放电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5.2.2.2 过充电

电池单体（包括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按照 6.4.2.2 进行过充电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并且除泄压结构外的壳体应不破裂。

5.2.2.3 高温充放电循环

电池单体（包括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按照 6.4.2.3 进行高温充放电循环试验，应不起火、

不爆炸。

5.2.2.4 低温充放电循环

电池单体（包括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按照 6.4.2.4 进行低温充放电循环试验，应不起火、

不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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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5 外部短路

电池单体（包括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按照 6.4.2.5 进行外部短路试验，应不起火、不爆

炸。

5.2.2.6 跌落

电池单体（包括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按照 6.4.2.6 进行跌落试验，应不泄漏、不起火、

不爆炸。

5.2.2.7 加热

电池单体（包括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按照 6.4.2.7 进行加热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5.2.2.8 挤压

电池单体（包括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按照 6.4.2.8 进行挤压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5.2.2.9 针刺

电池单体（包括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按照 6.4.2.9 进行针刺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5.2.2.10 热失控

电池单体按照 6.4.2.10 进行热失控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并且除泄压结构外的壳体应不破裂。

5.2.2.11 泄压结构

对于有泄压结构的电池单体，应按照 6.4.2.11 进行泄压结构试验，泄压结构开启压力应在制造商

技术文件规定范围内，泄压结构开启前泄压结构与电池单体外壳均不应有漏气现象。

5.2.2.12 隔膜耐热性

电池单体按照 6.4.2.12 进行隔膜耐热性试验，湿法工艺隔膜纵向热收缩率和横向热收缩率应小于

5％，干法隔膜纵向热收缩率和横向热收缩率应小于 4％。

电池模块技术要求

5.3.1 电气性能

5.3.1.1 实际容量

电池模块按照 6.2.2 进行预处理，实际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并且不应超过额定容量的 110％。

所有电池模块的实际容量的极差应不大于平均值的 3％。

5.3.1.2 电池一致性

电池模块按照 6.5.1 进行电池一致性试验，极差系数应不大于 5。

5.3.2 安全性能

5.3.2.1 过放电

电池模块按照 6.5.2.1 进行过放电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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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过充电

电池模块按照 6.5.2.2 进行过充电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并且除泄压结构外的壳体应不破裂。

5.3.2.3 高温充放电循环

电池模块按照 6.5.2.3 进行高温充放电循环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5.3.2.4 低温充放电循环

电池模块按照 6.5.2.4 进行低温充放电循环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5.3.2.5 外部短路

电池模块按照 6.5.2.5 进行外部短路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5.3.2.6 跌落

电池模块按照 6.5.2.6 进行跌落试验，应不泄漏、不起火、不爆炸。

5.3.2.7 加热

电池模块按照 6.5.2.7 进行加热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5.3.2.8 挤压

电池模块按照 6.5.2.8 进行挤压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5.3.2.9 热扩散

电池模块按照 6.5.2.9 进行热扩散试验，除触发对象外的电池单体应不发生热失控，并且应不破裂、

不泄漏、不起火、不爆炸。

6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6.1.1 环境条件

除另有特别规定外，试验应在以下环境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22℃±5℃；

——相对湿度：10％～90％；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6.1.2 测量仪器、仪表准确度

测量仪器、仪表准确度应不低于以下要求：

——电压测量装置：±0.5％FS；

——电流测量装置：±0.5％FS；

——温度测量装置：±0.5℃；

——时间测量装置：±0.1 s；

——尺寸测量装置：±0.1％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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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测量装置：±0.1％FS；

——压力测量装置：±1％FS。

试验准备

6.2.1 标准充电

以不小于 1I3 的电流放电至制造商技术条件中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静置 1 h，然后按照制造商提

供的充电方法进行充电，充电后静置 1 h。
若制造商未提供充电方法，则依据以下方法充电：

以不小于 1I3 的电流恒流充电至制造商技术条件中规定的充电终止电压时转恒压充电，至充电电

流降至 0.05I1 时停止充电，充电后静置 1 h。

6.2.2 预处理

6.2.2.1 正式测试开始前，电池单体、电池模块应先进行预处理循环，步骤如下：

a) 按照 6.2.1 进行标准充电；

b) 以制造商规定的且不小于 1I3 的电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条件；

c) 静置 1 h（或制造商提供的不大于 1 h 的静置时间）；

d) 重复步骤 a)～c)。

6.2.2.2 如果电池单体连续 3 次释放的容量的极差小于额定容量的 3％，则认为电池单体完成了预处

理，预处理循环可终止，取最后 3 次试验结果平均值作为实际容量。

6.2.2.3 如果电池模块连续 2 次释放的容量的极差小于额定容量的 3％，则认为电池模块完成了预处

理，预处理循环可终止，取最后 2 次试验结果平均值作为实际容量。

基本检查

6.3.1 目视检查电池单体和电池模块的外观，检查电池模块的结构。

6.3.2 用量具测量电池单体和电池模块的外形尺寸。

6.3.3 用衡器测量电池单体和电池模块的质量。

电池单体试验

6.4.1 循环寿命

随机取 9 个电池单体分别按照一下步骤进行循环寿命试验：

a) 将电池单体按照 6.2.1 进行充电；

b) 以制造商规定且不小于 1I3 的电流放电至制造商技术条件中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静置 1 h

（或制造商提供的不大于 1h 的静置时间），记录放电时释放的容量，然后按照制造商提供的

充电方法进行充电，充电后静置 1 h（或制造商提供的不大于 1 h 的静置时间）；

c) 重复步骤 b）500 次。

如果出现不符合制造商规定的电池状态，则提前终止测试循环。

6.4.2 安全性能

6.4.2.1 过放电

随机取 2 个电池单体和 1 个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分别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过放电试验：

a) 将电池单体以制造商规定的且不小于 1I3 的电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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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 1I1 电流放电 30 min；

c)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3 h。

6.4.2.2 过充电

随机取 2 个电池单体和 1 个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分别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过充电试验：

a) 将电池单体按照 6.2.1 进行充电；

b) 以 3I1 电流或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充电电流充电,持续充电 7 h 或充电至电池单体电压达到

10 V；

c)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3 h。

6.4.2.3 高温充放电循环

随机取 2 个电池单体和 1 个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分别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高温充放电循

环试验：

a) 将电池单体放置在（80±2）℃ 的温度箱中，待电池单体温度达到（80±2）℃ 后，静置 30min；

b) 按照 6.2.1 进行充电；

c) 重复步骤 b）20 次；

d)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6 h。

6.4.2.4 低温充放电循环

随机取 2 个电池单体和 1 个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分别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低温充放电循

环试验：

a) 将电池单体放置在（-10±2）℃ 的温度箱中，待电池单体温度达到（-10±2）℃ 后，静置 30min；

b) 按照 6.2.1 进行充电；

c) 重复步骤 b）20 次；

d)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6 h。

6.4.2.5 外部短路

随机取 2 个电池单体和 1 个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分别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外部短路试验：

a) 将电池单体按照 6.2.1 进行充电；

b) 将电池单体正、负极经外部短路 1 h，外部线路电阻应小于 3 mΩ；

c)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3 h。

6.4.2.6 跌落

随机取 2 个电池单体和 1 个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分别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跌落试验：

a) 将电池单体按照 6.2.1 进行充电；

b) 以 1.5 m 的高度端子向下垂直跌落到混凝土地面上；

c)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3 h。

6.4.2.7 加热

随机取 2 个电池单体和 1 个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分别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加热试验：

a) 将电池单体按照 6.2.1 进行充电；

b) 放入温度箱，按照 5 ℃/min 速率由室温升至（150±2）℃，保持此温度 6 h 之后停止加热；

c)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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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8 挤压

随机取 2 个电池单体和 1 个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分别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挤压试验：

a) 将电池单体按照 6.2.1 进行充电；

b) 按照下列条件进行挤压试验：

1) 挤压板形式：半径 75 mm 的半圆柱体，半圆柱体的长度（L）大于被挤压电池单体的尺

寸，如图 1a 所示；

2) 挤压方向：垂直于电池单体极板方向施压，如图 1b 和 c 所示；

3) 挤压速度：不大于 2 mm/s；

4) 挤压程度：电池单体电压达到 0 V 或变形量达到 50％ 或挤压力达到 200 kN 或 1000

倍试验对象重量后停止挤压；

c)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3 h。

a) 挤压板 b) 方形电池单体挤压 c) 圆柱形电池单体挤压

图 1 挤压板和电池单体挤压示意图

6.4.2.9 针刺

随机取 2 个电池单体和 1 个通过循环寿命试验的电池单体分别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针刺试验：

a) 将电池单体按照 6.2.1 进行充电；

b) 用直径 5 mm～8 mm 的耐高温钢针（针尖的圆锥角为 45°～60°，针的表面应光洁，无锈蚀、

氧化层和油污），以 0.1 mm/s 的速度，从垂直于极板的方向刺入 10 mm 深度或电池单体厚

度的 30％，取较大值，刺入位置宜靠近所刺面的几何中心，钢针停留在电池单体中；

c)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3 h。

6.4.2.10 热失控

随机取 2 个电池单体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热失控试验：

a) 将电池单体按照 6.2.1 进行充电；

b) 按照以下方法之一进行热失控试验（由制造商选择）：

1) 外部加热触发热失控方法，按照 GB 38031—2025 中 C.5.3.4 进行；

2) 内部加热触发热失控方法，按照 GB 38031—2025 中 C.5.3.5 进行；

3) 过充电触发热失控方法，以制造商规定且不小于 1I3 的电流恒流充电，监测电池单体负

极端子温度，直至发生热失控时停止充电；

c)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3 h。

热失控触发判定条件：

a) 电池单体产生电压降，且下降值超过初始电压的 25％；

b) 监测点温度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最高工作温度；

c) 监测点的温升速率大于等于 1 ℃/s，且持续 3 s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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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a) 和 c) 或者 b) 和 c) 发生时，判定发生热失控。如果采用的热失控触发方法未触发热失控，

应证明采用如上三种方法均不会发生热失控。

6.4.2.11 泄压结构

随机取 5 个空电池单体外壳进行泄压结构试验。

按照制造商规定的压力值对空电池单体外壳施加压力。

6.4.2.12 隔膜耐热性

随机取 3 个隔膜进行耐热性试验。

将隔膜制备成 10 cm×10 cm 的样品，并放置于恒温箱内，以 5 ℃/min 从 25 ℃ 升温至 120 ℃，

并在 120 ℃ 下静置 1 h，然后以 5 ℃/min 降温至 25 ℃，测量纵向（电池极耳方向）、横向尺寸，

纵向热收缩率按照公式（1）计算，横向热收缩率按照公式（2）计算。

�� = 10−� 10 × 100%·············································· (1)

�� = 10−� 10 × 100%············································· (2)

式中：

�� ——纵向热收缩率；

�� ——横向热收缩率；

� ——样品纵向尺寸，单位为厘米（cm）；

� ——样品横向尺寸，单位为厘米（cm）。

电池模块试验

6.5.1 电气一致性

随机取 9 个电池模块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电池一致性试验：

a) 将电池模块按照 6.2.1 进行充电；

b) 静置 24 h；

c) 以 5 s 为间隔，测量三次电池模块中各电池单体的电压，每个电池单体的电压取三次结果的

平均值，按照公式（3）计算电压极差系数。

�� = �max−�min �p × 100············································ (1)

式中：

�� ——电压极差系数；

�max——电池模块中电池单体的最高电压，单位为伏（V）；

�min——电池模块中电池单体的最低电压，单位为伏（V）；

�p ——电池模块中电池单体的平均电压，单位为伏（V）。

6.5.2 安全性能

6.5.2.1 过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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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取 1 个通过电池一致性试验的电池模块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过放电试验：

a) 将电池模块按照 6.2.1 进行充电；

b) 以制造商规定的且不小于 1I3 的电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条件；

c) 以 1I1 电流放电 30 min 或者电池模块中任意电池单体电压达到 0 V；

d)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3 h。

6.5.2.2 过充电

随机取 1 个通过电池一致性试验的电池模块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过充电试验：

a) 将电池模块按照 6.2.1 进行充电；

b) 以 3I1 电流或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充电电流充电，电池模块中任意电池单体电压达到 10 V 时

停止充电，否则持续充电 7 h；

c)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3 h。

6.5.2.3 高温充放电循环

随机取 1 个通过电池一致性试验的电池模块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高温充放电循环试验：

a) 将电池模块放置在（80±2）℃的温度箱中，待电池模块温度达到（80±2）℃后，静置 30 min；

b) 按照 6.2.1 进行充电；

c) 重复步骤 b）20 次；

d)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6 h。

6.5.2.4 低温充放电循环

随机取 1 个通过电池一致性试验的电池模块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低温充放电循环试验：

a) 将电池模块放置在（-10±2）℃ 的温度箱中，待电池模块温度达到（-10±2）℃ 后，静置 30

min；

b) 按照 6.2.1 进行充电；

c) 重复步骤 b）20 次；

d)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6 h。

6.5.2.5 外部短路

随机取 1 个通过电池一致性试验的电池模块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外部短路试验：

a) 将电池模块按照 6.2.1 进行充电；

b) 将电池模块正、负极经外部短路 1 h，外部线路电阻应小于 3 mΩ；

c)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3 h。

6.5.2.6 跌落

随机取 1 个通过电池一致性试验的电池模块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跌落试验：

a) 将电池模块按照 6.2.1 进行充电；

b) 将电池模块以 1.5 m 的高度端子向下垂直跌落到混凝土地面上；

c)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3 h。

6.5.2.7 加热

随机取 1 个通过电池一致性试验的电池模块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加热试验：

a) 将电池模块按照 6.2.1 进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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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放入温度箱，按照 5 ℃/min 速率由室温升至（150±2）℃，保持此温度 6 h 之后停止加热；

c)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3 h。

6.5.2.8 挤压

随机取 1 个通过电池一致性试验的电池模块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挤压试验：

a) 将电池模块按照 6.2.1 进行充电；

b) 按照下列条件进行挤压试验，挤压力选取见表 1：

1) 挤压板形式：半径 75 mm 的半圆柱体，半圆柱体的长度（L）大于被挤压电池模块的尺

寸，如图 2a 所示；

2) 挤压方向：垂直于电池极板方向施压，如果最容易受到挤压的方向不可获得，则垂直于

电池排列方向施压，如图 2b 所示；

图 2 挤压板和电池模块挤压示意图

3) 挤压速度：不大于 2 mm/s；

4) 挤压程度：电池模块中任意电池单体电压达到 0 V 或者模块的变形量达到 30％ 或者挤

压力达到电池模块重量的 1000 倍和表 1 所列数值中较大值后保持 10 min；

c) 完成以上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 3 h。

表 1 挤压力选取

挤压面接触电池单体数量 n
挤压力

kN

1 200

2～5 100×n

＞5 500

6.5.2.9 热扩散

随机取 1 个通过电池一致性试验的电池模块进行热扩散试验。

选取排列在电池模块中间的两个电池单体作为热失控触发对象，按照 6.4.2.10 触发热失控。

注：电池模块由奇数 i 个电池单体组成时，选取第 (i-1)/2 和第 (i+1)/2 个电池单体触发热失控。

7 检验规则

检验项目

电池检验项目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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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 5.1 6.3 √ √

2
电池单体电气性能

实际容量 5.2.1.1 6.2.2 ★ √

3 循环寿命 5.2.1.2 6.4.1 ● √

4

电池单体安全性能

过放电 5.2.2.1 6.4.2.1 ★ √

5 过充电 5.2.2.2 6.4.2.2 ★ √

6 高温充放电循环 5.2.2.3 6.4.2.3 ★ √

7 低温充放电循环 5.2.2.4 6.4.2.4 ★ √

8 外部短路 5.2.2.5 6.4.2.5 ★ √

9 跌落 5.2.2.6 6.4.2.6 ★ √

10 加热 5.2.2.7 6.4.2.7 ★ √

11 挤压 5.2.2.8 6.4.2.8 ★ √

12 针刺 5.2.2.9 6.4.2.9 ★ √

13 热失控 5.2.2.10 6.4.2.10 ★ √

14 泄压结构可靠性 5.2.2.11 6.4.2.11 ★ √

15 隔膜耐热性 5.2.2.12 6.4.2.12 ★ √

16
电池模块电气性能

实际容量 5.3.1.1 6.2.2 ● √

17 电池一致性 5.3.1.2 6.5.1 ● √

18

电池模块安全性能

过放电 5.3.2.1 6.5.2.1 ● √

19 过充电 5.3.2.2 6.5.2.2 ● √

20 高温充放电循环 5.3.2.3 6.5.2.3 ● √

21 低温充放电循环 5.3.2.4 6.5.2.4 ● √

22 外部短路 5.3.2.5 6.5.2.5 ● √

23 跌落 5.3.2.6 6.5.2.6 ● √

24 加热 5.3.2.7 6.5.2.7 ● √

25 挤压 5.3.2.8 6.5.2.8 ● √

26 热扩散 5.3.2.9 6.5.2.9 ● √

注1：√表示应进行的检验项目，★表示每批抽样检验项目，●表示制造商自行选定的检验项目。

注2：若电池单体或电池模块的正负极端子不在同一平面，需额外进行1次跌落试验，额外提供 1 个电池单体或

电池模块。

抽样

7.2.1 抽样方法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7.2.2 抽样基数

电池单体应不少于 300 个，电池模块应不少于 30 个，空电池单体外壳应不少于 10 个，隔膜试

样应不少于 10 个。

若制造商选择内部加热触发热失控方法进行热失控试验或热扩散试验，则按照 GB 38031—2025
中 C.5.3.5 制备的电池单体应不少于 10 个，电池模块应不少于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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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样品数量

电池单体 29 个，电池模块 9 个，空电池单体外壳 5 个，隔膜试样 3 个。

判别规则

任意试验项目中任意次试验不合格，应判定该项目不合格。

任意试验项目不合格，应判定该产品不合格。

8 运输和储存

运输

8.1.1 电池运输应采用厢式车辆，不应采用敞开式车辆盖篷布方式运输。

8.1.2 电池运输中 SOC 应不高于 30％，在运输中不应倒置或受剧烈机械冲击、暴晒和雨淋。

8.1.3 电池在装卸过程中，应轻搬轻放，严防摔掷、翻滚和重压。

储存

8.2.1 电池应储存在温度为 5 ℃～40 ℃，干燥、清洁及通风良好的仓库内，不应与易燃易爆物品混

放。

8.2.2 电池储存时 SOC 不应高于 40％，不应倒置及卧放，并应避免机械冲击或重压。

8.2.3 电池储存时不应受阳光直射，距离热源不应少于 2 m。

8.2.4 电池在储存时应按照制造商规定的周期定期进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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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矿山用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条件》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本标准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提出，《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矿山

安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专项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5〕

26号）》，项目编号为 20251565-Q-627。基于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23年度矿山安全行业标准

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矿安综〔2023〕65 号），标准计划号

“2023-KA-52”同步开展标准研究与编制工作。

标准牵头起草单位为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

自 2010年开始研究矿用大容量锂电池及电源相关安全技术问题，逐

步形成《矿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要求》等相关矿用产品安全标志

准入的技术规范文件，并不断修订完善。

经过十多年的技术发展、研发生产、安全检验、安标审核管理以

及井下的现场应用跟踪研究，本标准已具备充分的制定可行性与必要

性。截至目前，累计有 11家企业的 80个规格型号的锂离子蓄电池依

据《矿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要求》进行安全标志审核发放，其中

22个规格型号的锂离子蓄电池已经发放安全标志。

本标准是我国首个地下矿山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安全要求的国家

标准，对地下矿山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的相关安全要求、技术指标、测

试方法、判别准则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将在促进矿山装备新能源

化、保障矿山安全生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23年 6月~2025年 8月，矿山安全行业标准经过征求意见、修

改完善、审查和修改报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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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5月~2025年 9月，基于矿山安全行业标准修改完善为国

家标准征求意讲稿。

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如下：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张勇、李子涵、孟

积渐；

国家储能及动力电池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胡道中；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吴冠军；

芜湖天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詹新举。

二、 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

由

工作组对相关标准展开了系统分析，广泛征求煤矿企业、相关装

备设计专家、科研院校的意见建议，本着科学性、合理性、适用性、

可操作性的原则，严格执行 GB/T 1.1—2020《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安全生产标准制修订工作细则》相关文件的要求，开展

本次标准制订工作。

标准规定了地下矿山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安全技术要求、检验规

则、运输和储存，描述了对应的试验方法。

标准对地下矿山用锂离子动力电池提出了正极材料种类、标志、

外观、结构等基本要求，提出了需通过电池单体和电池模块两种不同

状态进行测试的电气性能要求和安全性能要求，主要包括实际容量、

循环寿命、过放电、过充电、高温充放电循环、低温充放电循环、外

部短路、跌落、加热、挤压、针刺、热失控、热扩散等试验项目。在

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下，电池单体和电池模块应在不同试验项目中表

现出标准规定的状态，不出现起火、爆炸等危险状态，以满足地下矿

山的安全生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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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项目及描述的检验方法以现行矿用安全标

准审核发放文件《矿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要求》为主要基础，参

考《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 38031-2025）、《电能

存储系统用锂蓄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求》（GB 44240-2024）等其他

领域标准，根据地下矿山环境条件、设备特点和安全需求进行制定。

三、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

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本标准的制订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关标准及强制性标准协调一

致。

本标准暂无配套推荐性标准需求。

四、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目前暂无相关标准。

五、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未发生重大分歧意见。

六、 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

期（以下简称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考虑到本标准涉及产品的设计调整较少，成本投入不高，建议标

准发布后 6个月内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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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

督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本标准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实施监督管理。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74号）

第五十八条（实施）国家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及其设在地方的矿山安全

监察机构依法对煤矿企业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煤矿安全规程

以及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

使本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职权。

八、 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由于不涉及国际贸易，不需要对外通报。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需废止任何现行有关标准。

十、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目前尚未发现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十一、 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涉及产品为地下矿山用的锂离子动力电池，涉及过程为地

下矿山用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的检测检验。

十二、 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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